
學務課指九4-001 
 

 

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 

學生社團幹部知能研習營標準作業流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1.        目的：為促進本校各學生組織幹部對學校學生組織行政作業的認知，增進學校社團及自治性 

組織的和諧，來共同服務全校學生，促進學生對學校的向心力,而辦理本項研習活動。 

2. 依據：學務處年度實施計劃辦理。 

3. 適用對象：本校學生會、社團及各系學會。 

4. 權責：詳如 5 作業說明. 

作業流程 權責單位 執行時間 相關表冊 

 

與學生會學生探勘評估選 
  

課外活動指導組學 
 

每年 1、2 月 
 

活動前 2 個月規劃 

擇符合學校幹部訓練場所  生會  蒐集勘查場地資訊 

 
審 

 每年 1、2 月 完成場地勘察並編列 
研習課程 

由課指組提出研習 核 課指組提出  

整體計畫 不 
(李坤憲/2334) 
各系由系主任審核 

 

 符  討論研習計畫、經費 

   是否符合需求？ 

  學務處學務長  

  課指組組長 1 申請校外護理人員 
學務處  承辦人員 隨行 

開會討論  (李坤憲/2334) 

學生會會長 

2 辦理研習場地申請 
3 辦理公差假申請 

   4 辦理經費申請 

 
審核完畢計畫正式簽核 

 
學務處課指組 
(李坤憲/2334) 

  組長、學務長 

 

會辦單位 

  
1 學務處衛保組 

2 總務處事務組 

  3 人事室 

  4 會計室 

 
 

校長核定 

  
校長 

  學務處課指組 

  (李坤憲/2334) 

（第一階段）完成活動計  

劃申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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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二階段）辦理活動相關 

 
 

學務處課指組 

  

每年 2 月 填寫活動相關請購單 

請購程序 （李坤憲/2334）   

 

辦理請購 

 
承辦員(李坤憲

/2334) 

 
14 個工作天 
日 

 

 課指組組長、學務長 開標當日訂  
  底價  

10 萬元以上辦理限 未達 10 萬元辦理請 
 研習活動用費 在 10 

制性招標 購單 限制性招標請 萬元以上應辦理限制 
 總務處事務組 

協助辦理 性招標 

 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

會辦 會辦 總務處事務組 條第 2 項規定辦理限 

  制性招標應準備文件 

 會計室  
   
  1、採購申請單。 

校長核定 
校長室 2、規格明細表。 

  3、價格明細表。 

  4、廠商估價單。底價 

完成第二階段研習活動 
 

學務處課指組 
單 

請購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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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報作業   

 

 

 

學務處課指組 

學 務課指九4-001 

 

 

蒐集研習活動相關結報發票單據 

 
活動後 1 個 

  （李坤憲/2334） 月 

   內結報完成 

 結報缺 
學務長 
課指組組長 

 

 失補正 承辦員  
  總務處事務組 結報會辦 7 

結報會  會計室 日 

   

   
校長室 

核定   

 

 

完成第三階段結 

  
 

學務處課指組 

（李坤憲/2334） 

報登帳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.作業說明： 

（一）、 

1、活動前 3 個月勘查規劃事宜場地。 

2、2月初邀請學務長與組長、學生會會長開會決議活動日期、課程、活動 地點、考量

時間、活動場地的恰當、價格的合理性，並符合教育部研習規定。 3、決議後提計

畫案簽陳校長核定，由學生會聯繫參與活動之各系學會會長、各社團負責人，準備全

程籌備工作事宜設備，場地的洽借，文宣海報印製、傳播，票務受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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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限制性招標簽陳－由學務處課指組提出採購申請案，請總務處事務組協 

辦 10 萬以上之購案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2 項各款,可辦理限制性招 標(

議價)方式辦理。 

辦理限制性招標應準備文件 

（1）、採購申請單。（預算額度及來源請上網登錄） 
 

（2）、限制性招標申請書（簽）－所述理由需充份合理 
 

（3）、規格明細表。 
 

（4）、價格明細表 
 

（5）、請廠商提供下列文件資料： 

（a）估價單。 

（b）相關證明。 

 

 
5、活動科目費用在 1 萬元以上應先辦理請購單程序，活動完成各項活動獨立結

報。 

5-2：會辦－由總務處→會計室會辦→校長室決行。 

5-3：準備限制性招標文件－營繕組製訂投標須知及開標表件。 

5-4：廠商領投標－廠商於期限備齊投標文件。 

5-5：訂定底價－於開標當日由總務長或校長訂定。 

5-6：開標－投標廠商資格部份由事務組審查，審查後合格之廠商規格部份 

5-7：決標、流標 

（二）、活動完畢一個月內完成結報程序,並完成整體活動。 

 

 
6.控制重點：風險分布 1 

6-1、辦理學生社團幹部知能研習營活動日期、課程、活動地點、考量時間、活動

場地的恰當、價格的合理性。 

6-2、辦理學生社團幹部知能研習營活動時規劃每場演出的人力支援，演出的需求

設備，場地的洽借，文宣海報印製。 

6-3、辦理學生社團幹部知能研習營活動時，其活動時間、地點是否合宜，如遇雨

季應有雨天備案。 

6-4、學生社團幹部知能研習營活動經費進行核銷結報時，相關收據及發票是否符

合本校主計核銷之規定。 


